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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現行法定職掌及組織系統圖： 

(一)機關主要職掌：掌理孔、孟、儒家學說之宣揚、古蹟、財產之保管維護、籌辦祭典及奉祀諸聖賢之事蹟遺物搜集、整理、陳列以及

學說之編譯事項。 

(二)內部分層業務：本會置主任委員 1人，由民政局局長兼任，委員若干人由主任委員就有關機關人員暨專家學者或社會熱心人士，

遴請市長聘兼之，均為無給職，委員任期三年，連聘得連任，並置執行秘書 1人、編纂 1人、幹事 2人、辦事員 1

人、書記 1人、約聘 2人、技工 3人、工友 2人 , 共計 13人。 

 
(三)組織系統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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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： 

(一) 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及決算辦理概況：前年度歲出預算共44,315,844元，於決算時一般行政7,480,814元，祭典及孔廟簡介7,049,916

元，建築及設備28,631,581元，各項業務均按預定工作計畫如期順利完成。 

(二) 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：截至97年6月底止，各項計畫之分配數與累計執行情形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    

 

 

 

三、本年度施政(業務及工作)計畫重點及預算提要： 

(一)本年度計畫重點及預期績效： 

1. 孔子及諸聖先賢之事蹟、遺物搜集編印等事項。 

2. 展示孔孟典籍文物及禮樂佾實物，放映祭典實況影片，宣揚中華文化。 

3. 舉理大成至聖先師 2559 年誕辰釋奠典禮暨 98 年春季祭典及祭祀諸聖賢。 

4. 接待中外貴賓、僑團參觀孔廟文物設施，宣揚中華文化。 

5. 加強維護管理孔廟及美化環境、設施、庭園。 

         

工 作 計 畫 累 計 分 配 數 累 計 執 行 數 未 執 行 數 執 行 百 分 比 

合  計 23,830,000 15,176,652 8,653,348 63.69% 

行政管理 

 

4,967,000 3,911,278 1,055,722 78.75% 

祭典工作 

 

1,420,000 925,208 494,792 65.16% 

孔廟簡介 1,810,000 1,391,418 418,582 76.87% 

營建工程 15,378,000 8,724,748 6,653,252 56.74% 

其他設備 255,000 224,000 31,000 87.84% 

 

單位：新臺幣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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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辦理2009大龍峒文化季系列活動，結合大龍峒在地文化發揮文化觀光產值功能。 

(二)本年度預算提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歲入部分編列102,000元，係場地設施使用費。 

     歲出部分編列17,207,623元，計分： 

1. 一般行政8,655,738元，包括人事費5,732,888元，業務費2,922,850元。 

2. 祭典及孔廟簡介8,430,116元，包括人事費3,146,152元，業務費5,283,964元。 

3. 建築及設備121,769元，包括交通及運輸設備33,000元，其他設備88,769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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